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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 

通 過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 

第 7 0 7 次會議記錄草擬本  

[公開會議 ]  

1 .  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 (下稱「小組委員會」 )二

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第 7 0 7 次會議記錄草擬本無須修訂，獲

得通過。  

 

議程項目 2  

續議事項  

[公開會議 ]  

2 .  秘書報告並無續議事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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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貢及離島區  

[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西貢及離島何尉紅女士此時獲邀到席上。 ]  

 

議程項目 3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T K O / 1 2 7  擬略為放寬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 ( 8 )」地帶的  

將軍澳百勝角第 7 8 區的政府土地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，以作准許的醫院及政府用途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T K O / 1 2 7 號 )  

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3 .  秘書報告，這宗申請旨在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以

作位於將軍澳的中醫醫院及政府中藥檢測中心 用途。以下委員

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伍穎梅女士  —  為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中 醫 醫 院 有 限 公 司 的

非官方董事；以及  

郭烈東先生  —  為 基 督 教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的 前 僱 員 ， 該

中心在將軍澳有 1 4 個社會服務單位。  

4 .  由於伍穎梅女士涉及直接利益，小組委員會同意應請 她

就此議項暫時離席。由於郭烈東先生所涉利益間接，小組委員

會同意他可留在席上。  

[伍穎梅女士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[侯智恒博士此時到席。 ]  

5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西貢及離島何尉紅女士借助 投影片，

按文件詳載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宗申請的背景、擬議發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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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部門和公眾的意見，以及規劃考慮因素和評估。規劃署不

反對這宗申請。  

6 .  一名委員詢問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就申請地點所訂的建

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0 6 米 )有何理據。高級城市規劃

師／西貢及離島何尉紅 女士回應說，申請地點於二零一二年由

「住宅 (丙類 ) 4」地帶改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 ( 8 )」地帶以

作擬議醫院用途。當時，由於未有詳細設計作為依據，便假設

醫 院 發展 項 目的建 築 物高 度 為 約 3 6 米 ( 相 等 於主水 平 基準 上

1 0 6 米 )，亦因而把申請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

上 1 0 6 米。  

商議部分  

7 .  主席表示，時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建議 興建約 3 6 米高

的醫院 (地盤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約 7 0 米 )，而上述主水平基準

上 1 0 6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是按該建議而釐定的。擬建醫院的

整體建築物高度已於詳細設計制 訂後作出調整。雖然中醫醫院

及政府中藥檢測中心主天台的擬議高度符合相關建築物高度限

制，但由於該兩項發展的天台構築物的高度超逾建築物高度的

1 0 %或 1 5 米 (以較低者為準 )，故須根據聯合作業備考第 5 號

計入建築物高度內，導致整體建築物高度超出了分區計劃大綱

圖所訂的主水平基準上 1 0 6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。  

8 .  一名委員表示支持這宗申請，因認為有需要提升擬建的

醫院和檢測中心的高度 ，而且建築物高度提升後 ，對周邊地區

的影響不大。  

9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的有效期至二零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止。除非在該

日期前，所批准的發展已展開或有關許可已續期，否則有關許

可會於該日期後停止生效。  

1 0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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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主席多謝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西貢及離島何尉紅女士出席會議，

解答委員的提問。她此時離席。 ]  

 

沙田、大埔及北區  

[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沙田、大埔及北區馮天賢先生、廖家傳先生

及劉家榮先生，以及城市規劃師／沙田、大埔及北區王俊祺先

生此時獲邀到席上。 ]  

議程項目 4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N E - T K L / 6 9 9  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打鼓嶺  

坪輋第 8 4 約地段第 2 2 0 號  

闢設臨時建造業訓練中心  

連附屬辦公室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N E - T K L / 6 9 9 A 號 )  

 

1 1 .  秘書報告，申請地點位於打鼓嶺地區。黃天祥博士已就

此議項申報利益，因為 他的公司在打鼓嶺地區擁有一幅土地。

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黃天祥博士因事未能出席會議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2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沙田、大埔及北區馮天賢先生借助一

些圖則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宗申請的背景、申

請用途、政府部門和公眾的意見，以及規劃考慮因素和評估。

規劃署認為，有關的臨時用途可予容忍三年。  

1 3 .  委員並無就這宗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https://www.directory.gov.hk/details.jsp?dn=cn%3D1248006408%2Cou%3DPlanD%2Cou%3DPeople%2Co%3Dgovernment%2Cc%3Dhk
https://www.directory.gov.hk/details.jsp?dn=cn%3D1248006408%2Cou%3DPlanD%2Cou%3DPeople%2Co%3Dgovernment%2Cc%3Dhk
https://www.directory.gov.hk/details.jsp?dn=cn%3D1248005313%2Cou%3DPlanD%2Cou%3DPeople%2Co%3Dgovernment%2Cc%3D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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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議部分  

1 4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三年，至二零二 五年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如申請人所建議，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不得於下

午五時至上午十時在申請地點作業；  

( b )  如申請人所建議，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不得於星

期六、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在申請地點作業；  

( c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排水建議，而有關建議

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d )  就上文 ( c )項條件而言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

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

實排水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

規會的要求；  

( e )  就 上 文 ( d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必

須時刻保養申請地點已裝設的排水設施；  

( f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消防裝置和滅火水源建

議，而有關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

求；  

( g )  就上文 ( f )項條件而言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

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

實消防裝置和滅火水源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

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h )  如申請人所建議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個月

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實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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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管理措施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運輸署署長或城

規會的要求；  

( i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a )、 ( b )或 ( e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許可

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即時撤銷，不再另行通知；   

( j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
( c )、 ( d )、 ( f )、 ( g )或 ( h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

的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撤銷，不再另行

通知；以及  

( k )  在這項規劃許可的有效期屆滿後，把申請地點恢復

為美化市容地帶，而有關狀況必須符合規劃署署長

或城規會的要求。」  

1 5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
 

議程項目 5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S T / 1 0 0 6  在劃為「工業」地帶的沙田坳背灣街 3 0 至 3 2 號  

華耀工業中心 L 1 樓 8 號舖經營商店及服務行業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S T / 1 0 0 6 A 號 )  

 

1 6 .  秘書報告，申請地點位於沙田。以下委員就此議項申報

利益：  

伍灼宜教授  －  在沙田擁有一個單位；以及  

何鉅業先生  －  與 配 偶 在 沙 田 共 同 擁 有 一 個 單

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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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何鉅業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會議。由於

伍灼宜教授擁有的單位並非直接望向申請地點，小組委員會同

意他可留在席上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8 .  城市規劃師／沙田、大埔及北區王俊祺先生借助一些圖

則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宗申請的背景、申請用

途、政府部門及公眾意見，以及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。規劃署

不反對這宗申請。  

1 9 .  委員並無就這宗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2 0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五年，至二零二七年 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及落實消防安全措施，

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

以及  

( b )  倘 在 指 明 日 期 當 日 仍 未 履 行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

件，現時批給的規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

日撤銷，不再另行通知。」  

2 1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V 所載的

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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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6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S T / 1 0 0 8  擬 在 劃 為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大 圍 顯 徑 街 以 南  

第 1 8 9 約地段第 4 7 9 號 X 分段和毗連政府土地  

闢設公眾停車場 (貨櫃車除外 )連進行社會福利設施 (安

老院舍 )發展，並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S T / 1 0 0 8 號 )  

 

2 2 .  秘書報告，申請地點位於沙田。以下委員就此議項申報

利益：  

伍灼宜教授  －  在沙田擁有一個單位；以及  

何鉅業先生  －  與配偶在沙田共同擁有一個單位。  

2 3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已要求延期考慮這 宗申請，以

及何鉅業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會議。由於伍灼宜教授擁有的單位

並非直接望向申請地點，小組委員會同意他可留在席上。  

2 4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的代表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

六日要求延期一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更多時間準

備進一步資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首次就這

宗申請要求延期。  

2 5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 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一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除非情況

極為特殊，否則不會批准再延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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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7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S T / 1 0 0 9  擬在劃為「工業」地帶的沙田坳背灣街 3 8 - 4 0 號  

華衛工貿中心地下 1 號工場 (部分 )  

經營商店及服務行業 (零售商店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S T / 1 0 0 9 號 )  

 

2 6 .  秘書報告，申請地點位於沙田。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

報利益：  

伍灼宜教授  －  在沙田擁有一個單位；以及  

何鉅業先生  －  與配偶在沙田共同擁有一個單位。  

2 7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何鉅業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會議。由於

伍灼宜教授的單位並非直接望向申請地點，小組委員會同意他

可留在席上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2 8 .  城市規劃師／沙田、大埔及北區 王俊祺先生按文件詳載

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宗申請的背景、擬議用途、政府部門和

公眾的意見，以及規劃考慮因素和評估。 規劃署不反對這宗申

請。  

2 9 .  委員並無就這宗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3 0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 五年，至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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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( a )  在有關用途開始營運前提交並落實消防安全措施，

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

以及  

( b )  如在有關用途開始營運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

附帶條件，現時批給的規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

會於同日撤銷，不再另行通知。」  

3 1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
 

議程項目 8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N E - K L H / 6 1 4  擬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及「農業」地帶的  

大埔圍頭村第 7 約地段第 8 2 2 號  

闢設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(太陽能光伏系統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N E - K L H / 6 1 4 A 號 )  

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3 2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沙田、大埔及北區廖家傳先生借助一

些圖則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宗申請的背景、擬

議用途、政府部門和公眾的意見，以及規劃考慮因素和評估。

規劃署不反對這宗申請。  

3 3 .  兩名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( a )  申請地點內可興建多少幢小型屋宇；以及  

( b )  擬議的太陽能光伏系統下方是作何用途。  

3 4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沙田、大埔及北區廖家傳先生 作出回

應，要點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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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根據規劃署的估算，在申請地點範圍內可興建約兩

幢小型屋宇，而圍頭村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可

供使用的土地可興建約 1 1 3 幢小型屋宇。倘擬議用

途獲批准，將不會對圍頭村內可供興建小型屋宇的

土地供應量造成重大影響；以及  

( b )  據 申 請 人 表 示 ， 太 陽 能 板 會 安 裝 在 三 米 高 的 鋁 架

上，但申請人並沒有就擬議太陽能光伏系統下方將

作何用途提供任何資料。無論擬議太陽能光伏系統

下 方 作 任 何 用 途 ， 亦 須 符 合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規

定。  

商議部分  

3 5 .  主席表示，這宗申請符合最新的安裝太陽能光伏系統申

請的評審準則。  

3 6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有效期至二零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止；除非在該日

期前，所批准的發展已展開或這項許可已續期，否則這項許可

會於該日期後停止生效。有關規劃許可須附加下列條件︰  

「 ( a )  提交並落實排水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

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b )  落實獲接納的集水區受污染風險評估中所提出的緩

解措施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水務署署長或城規會

的要求；以及  

( c )  設置滅火水源及消防裝置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

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。」  

3 7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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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9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N E - S S H / 1 4 5  擬在劃為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的  

西貢北十四鄉大洞禾寮第 2 0 7 約的政府土地  

闢設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(地底電纜 )，  

以及進行填土及挖土工程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N E - S S H / 1 4 5 號 )  

 

3 8 .  秘書報告，這宗申請由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(下稱「中電公

司」 )的附屬公司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提交。黃天祥博士已就此議

項申報利益，因為他的公司目前與中電公司有業務往來。小組

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已要求延期考慮這宗申請，黃天祥博士亦

因事未能出席會議。  

3 9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的代表於二零二二年 十一月二

十一日要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更多時間

準備進一步資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首次就

這宗申請要求延期。  

4 0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 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除非情況

極為特殊，否則不會批准再延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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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0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N E - T K / 7 6 4  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大埔龍尾第 2 8 約  

地段第 3 2 7 號 B 分段 (部分 )和毗連政府土地經營

臨時食肆 (餐廳擴建部分及戶外座位區 )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N E - T K / 7 6 4 號 )  

 

4 1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的代表於二零二二年 十一月九

日要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更多時間準備

進一步資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 和公眾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首次

就這宗申請要求延期。  

4 2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 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除非情況

極為特殊，否則不會批准再延期。  

 

議程項目 1 1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T P / 6 8 5  擬略為放寬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巴士廠」

地帶的大埔大福街及大華街交界的政府土地的  

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以作准許的巴士廠用途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T P / 6 8 5 號 )  

 

4 3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要

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其有更多時間準備進一步資

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首次就這宗申請要求

延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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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 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 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除非情況

極為特殊，否則不會批准再延期。  

 

議程項目 1 2至 1 7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N E - L T / 7 4 0  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大埔林村沙壩村第 8 約

地段第 5 7 3 號 H 分段及第 5 7 4 號 K 分段  

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宇 )  

 

A / N E - L T / 7 4 1  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大埔林村沙壩村第 8 約

地段第 5 7 3 號 J 分段  

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宇 )  

 

A / N E - L T / 7 4 2  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大埔林村沙壩村第 8 約

地段第 5 7 3 號 L 分段  

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宇 )  

 

A / N E - L T / 7 4 3  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大埔林村沙壩村第 8 約

地段第 5 7 3 號 M 分段  

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宇 )  

 

A / N E - L T / 7 4 4  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大埔林村沙壩村第 8 約

地段第 5 7 4 號 J 分段  

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宇 )  

 



-  1 7  -  

A / N E - L T / 7 4 5  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大埔林村沙壩村第 8 約

地段第 5 7 4 號 L 分段第 1 小分段及第 5 7 4 號 L 分

段餘段  

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宇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N E - L T / 7 4 0 至 7 4 5 號 )  

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4 5 .  小組委員會同意，由於這六宗就擬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

屋宇－小型屋宇 )提出的第 1 6 條申請性質相似，而且六個申請

地 點 十 分 接 近 ， 均 位 於 同 一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內 ， 因 此 可 一 併 考

慮。  

4 6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沙田、大埔及北區劉家榮先生借助一

些圖則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 六宗申請的背景、

擬 議 發 展 、 政 府 部 門 和 公 眾 的 意 見 ， 以 及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和 評

估。規劃署不反對這六宗申請。  

4 7 .  一些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( a )  儘管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(下稱「漁護署署長」 )提

出負面意見，為何仍建議批准這些申請；  

( b )  鑑於各申請地點十分接近具有生態價值的林村河，

而申請地點和林村河均位於集水區內，加上申請地

點與林村河之間的土地草木茂盛，是否有任何方法

(例如施加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)防止申請人進行填土

或把建築材料傾倒至林村河及長有植物的地方；以

及  

( c )  該區有多少土地可供興建小型屋宇。  

4 8 .  高級城巿規劃師／沙田、大埔及北區劉家榮先生 作出回

應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漁護署署長是基於農業發展的觀點而不支持這六宗

申請，因為申請地點均具復耕潛力，而附近一帶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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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活 躍 的 農 業 活 動 ， 並 設 有 農 業 基 礎 設 施 ( 例 如水

源 )。不過，這六宗申請大致符合「評審新界豁免管

制屋宇／小型屋宇發展規劃申請的臨時準則」，理

由 是 擬 議 發 展 項 目 可 接 駁 至 公 共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；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可供使用的土地不足以應付

尚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；以及申請地點屬先前獲

批 申 請 的 部 分 範 圍 。 因 此 ， 這 六 宗 申 請 可 從 寬 考

慮；  

( b )  關於擬議發展對林村河及周邊環境造成的影響，相

關政府部門 (包括水務署及環境保護署 )沒有負面意

見或提出後移的要求。在一般情況下，所施加的規

劃許可附帶條件應與獲批規劃許可的發展項目或申

請地點相關，而就所述申請而言，申請地點以外的

污 水 排 放 ／ 填 土 工 程 ／ 傾 倒 活 動 均 須 受 到 相 關 法

例、規例或相關政府部門的執管行動管制；以及  

( c )  根 據 規 劃 署 的 估 計 ， 水 窩 村 及 沙 壩 村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」地帶內可供使用的土地可興建約 3 6 幢小型屋

宇。  

商議部分  

4 9 .  一名委員得悉有一份公眾意見表示懷疑有人在申請地點

興建別墅，而有關申請地點涉及兩宗先前分別於二零零二年及

二零一二年獲批的規劃申請 (編號 A / N E - L T / 2 6 3 及 4 3 9 )，該

兩宗申請分別要求興建七幢及二十幢小型屋宇 。該名委員查詢

關於該等先前申請的背景，以及在審議涉及小型屋宇羣發展項

目的申請時，一般有何考慮因素。小組委員會備悉，該兩宗先

前申請，是由現時這些申請的相同申請人提交。雖然地 政總署

正在處理就上述獲批規劃申請所涉的小型屋宇發展而提出的小

型屋宇批地申請，但相關規劃許可已因申請人 忘記提交延長展

開發展期限的申請而告失效。關於涉及小型屋宇羣發展項目的

申請，地政總署助理署長／區域 3 蔡幗珍女士應主席之請，解

釋小型屋宇的申請有時會由相同的代理人代表不同申請人 以有

組織的方式提交申請，而在處理小型屋宇申請方面已有既定機

制，要求每名申請人提交一份聲明書，證明他是原居村民，而

且從沒訂立或作出有關出售或處置其小型屋宇權益的安排 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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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委員認為，政府現時採用的機制未必能有效解決關於售賣 小

型屋宇權益作別墅式屋宇發展用途的問題，因此當局應尋求其

他方法處理這類問題，該名委員就此表示反對這六宗申請。其

他委員大致不反對這六宗申請。  

5 0 .  經商議後，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決定按照

申請人向城規會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六宗申請。每項規

劃許可的有效期均至二零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止。除非在該

日期前，所批准的發展已展開或有關許可已續期，否則有關許

可會於該日期後停止生效。每項規劃許可均須附加下列條件︰  

「  提交並落實排水建議，而有關建議及落實情況必須符合

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。」  

5 1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各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V I I 所

載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
[主席多謝高級城巿規劃師／沙田、大埔及北區馮天賢先生、廖

家傳先生及劉家榮先生 ，以及城巿規劃師／沙田、大埔及北區

王俊祺先生出席會議，解答委員的提問。他們此時離席。 ]  

 

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區  

[高級城市規劃師／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張芝明女士和張浩榮先

生此時獲邀到席上。 ]  

 

議程項目 1 8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F L N / 3 1  為批給在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及「休憩用

地」地帶的上水第 5 1 約地段第 5 4 1 號 (部分 )及  

第 5 4 2 號 (部分 )作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 (快餐店 )用途

的規劃許可續期三年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F L N / 3 1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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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5 2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這宗申請是為一項規劃許可續期。根

據文件所載的評估，規劃署不反對這宗再續期三年的申請。  

商議部分  

5 3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 批准這宗續期申請。這項規劃許可屬臨

時性質，有效期為三年，由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零二

五年十二月十三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如申請人所建議，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不得於晩

上十一時至上午六時三十分在申請地點作業；  

( b )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必須時刻妥為保養在申請地

點的現有排水設施；  

( c )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必須使設置在申請地點的現

有消防裝置時刻維持於有效的操作狀態；以及  

( d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a )、 ( b )或 ( c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劃

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即 時 撤 銷 ， 不 再 另 行 通

知。」  

5 4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V 所載的

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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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9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Y L - S K / 3 3 6  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元朗錦上路  

第 1 1 2 約地段第 2 2 5 號 D 分段 (部分 )  

經營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 (地產代理 )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S K / 3 3 6 號 )  

 

5 5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這宗申請獲選定納入精簡安排。根 據

文件所載的評估，規劃署不反對有關的臨時用途。  

商議部分  

5 6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三年，至二零二 五年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如申請人所建議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

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實排

水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

的要求；  

( b )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必須時刻保養申請地點已裝

設的排水設施；  

( c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

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d )  就上文 ( c )項條件而言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

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

實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

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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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 件 ( b ) 項 ， 現 時 批 給 的 規 劃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

並會即時撤銷，不再另行通知；以及  

( f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
( a )、 ( c )或 ( d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劃許可

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於 同 日 撤 銷 ， 不 再 另 行 通

知。」  

5 7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
 

議程項 2 0至 2 2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K T N / 9 4  在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 2」地帶的  

古洞北第 9 5 約地段第 3 3 4 號 B 分段 (部分 )  

臨時露天存放汽車零件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T N / 9 4 號 )  

 

A / K T N / 9 5  在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 2」地帶及「休憩用地」地帶的  

古洞北第 9 5 約地段第 3 3 4 號 B 分段 (部分 )、  

第 3 3 4 號 C 分段 (部分 )、第 3 3 4 號 E 分段 (部分 )及  

第 3 3 4 號 F 分段 (部分 )  

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機械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T N / 9 5 號 )  

 

A / K T N / 9 6  在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帶及「住宅 (甲類 ) 2」地帶的  

古洞北第 9 5 約地段第 3 3 4 號 D 分段 (部分 )、  

第 3 3 4 號 E 分段 (部分 )及第 3 3 4 號 F 分段 (部分 )  

臨時露天存放可循環再造物料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T N / 9 6 號 )  

 

5 8 .  秘書報告，申請地點均位於古洞北，而侯智恒博士已就

此三個議項申報利益，因為他在該區擁有一個物業。由於侯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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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博士擁有的物業並非直接望向各申請地點，小組委員會同意

他可留在席上。  

5 9 .  小組委員會同意，由於這三宗就臨時露天存放用途 (汽車

零件／建築機械／可循環再造物料 )提交的第  1 6 條申請性質類

似，各個申請地點亦十分接近，位於同一「住宅 (甲類 ) 2」地帶

及「休憩用地」地帶內，這三宗申請可一併考慮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6 0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張浩榮先生借助

一 些 圖 則 ， 按 文 件 詳 載 的 內 容 ， 向 委 員 簡 介 這 三 宗 申 請 的 背

景、申請用途、政府部門和公眾的意見，以及規劃考慮因素和

評估。規劃署認為，有關的臨時用途可予容忍三年。  

6 1 .  一些委員提出下列問題：  

( a )  鑑於地政總署北區地政專員基於各申請地點內均有

違例建築工程而對這三宗申請有所保留，那些究竟

是什麼違例建築工程，會否對審批有關申請有所影

響；  

( b )  鑑於編號 A / K T N / 9 5 和編號 A / K T N / 9 6 兩宗申請

所涉地點之間的地方有露天存放用途，在申請地點

附近的獲批准露天存放用途當中是否涉及違例工場

用途；以及  

( c )  雖然環境保護署署長 (下稱「環保署署長」 )提出了

負面意見，但當局建議批准這三宗申請，所持的是

什麼理據。  

6 2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張浩榮先生作出

回應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正如文件圖 A - 2 所示，申請地點內的現有臨時構築

物均屬違例建築工程，當局可對其採取執行契約條

款行動。雖然地政總署北區地政專員對這些申請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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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保留，但申請人表示會按照地政總署的要求，把

違反租契的情況予以糾正／納入規範；  

( b )  由於申請地點及周邊地區在二零一三年因應古洞北

新 發 展 區 的 發 展 而 主 要 改 劃 為 現 時 的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2」地帶之前，原本是劃為「露天貯物」地帶，

故有關範圍已普遍被露天貯物用途佔用。除了申請

地點因違例工場用途會遭當局採取規劃執管行動之

外，附近一帶並無其他用地因設有工場用途而須採

取規劃執管行動；以及  

( c )  環保署署長不支持這些申請。為回應對環境方面的

關注，以及緩減任何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，建議

施加規劃許可附帶條件，禁止在申請地點進行工場

活動及限制作業時間，並建議加入相關的指引性質

的條款。倘發現申請地點有任何工場活動，當局便

會撤銷所批出的規劃許可。此外，當局並無收到關

於申請編號 A / K T N / 9 4 及 9 5 所涉用地的環境投

訴。至於過去三年所收到關於申請編號 A / K T N / 9 6

所涉用地的工場用途產生噪音滋擾的環境投訴，申

請人已確認，倘有關的規劃申請獲得批准，有關用

地日後不會有任何工場用途作業。鑑於申請地點位

於古洞北新發展區餘下階段發展 (暫定於二零二四年

展開 )的範圍內，因此申請地點的臨時露天貯物用途

可予容忍，讓土地資源能得到更好的運用。  

商議部分  

6 3 .  一名委員備悉，儘管申請地點先前已獲批給規劃許可作

貯物用途，卻曾用作違例工場活動，該名委員遂提出關 注，表

示擔心申請地點可能會再被用作工場用途，並詢問當局對於涉

及違例發展的申請，會否有不同的考慮因素。主席表示，小組

委員會會按每宗規劃申請的個別情況作出考慮，至於規 劃執管

方面，則會由規劃事務監督另行處理。主席扼要重述，當局建

議施加規劃許可附帶條件，禁止在申請地點進行工場用 途，並

訂明不遵守規劃許可附帶條件會導致規劃許可遭撤銷。同一名

委員表示對批准目前這些申請有所保留，原因是即使當局批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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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許可，准許申請地點用作貯物用途，但申請地點仍有可能

會再次用作工場用途，致使當局須對其採取執管行動。  

6 4 .  兩名委員詢問，規劃許可的有效期為三年，於二零二五

年 才 屆 滿 ， 而 古 洞 北 新 發 展 區 暫 定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推 行 收 地 計

劃，兩者會否產生衝突。主席回應時表示，倘批准這些申請，

可在古洞北新發展區餘下階段展開前善用土地資源，以及已建

議加入一項指引性質的條款提醒申請人，政府 或會在規劃許可

有 效 期 內 的 任 何 時 間 收 回 申 請 地 點 ， 以 便 落 實 古 洞 北 新 發 展

區。  

6 5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些申請。有關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三年，至二零二五年 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如申請人所建議，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不得於下

午六時至上午九時在申請地點作業；  

( b )  如申請人所建議，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不得於星

期日及公眾假期在申請地點作業；  

( c )  如 申 請 人 所 建 議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的 任 何 時

間，不得在申請地點進行工場活動；  

( d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星期內 (即在二零二三

年一月六日或之前 )，設置滅火筒，而有關情況必須

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e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

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f )  就上文 ( e )項條件而言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

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

實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

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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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排水建議，而有關建議

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 

( h )  就 上 文 ( g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

九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

落實排水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

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i )  就 上 文 ( h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必

須時刻保養申請地點已裝設的排水設施；   

( j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a )、 ( b )、 ( c )或 ( i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

的規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即時撤銷，不再另

行通知；以及  

( k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
( d )、 ( e )、 ( f )、 ( g )或 ( h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

的規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撤銷，不再

另行通知。」  

6 6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各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V I 所

載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
[伍穎梅女士在商議部分進行期間返回席上。 ]  

 

議程項目 2 3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Y L - K T S / 9 3 4  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元朗錦田南第 1 1 3 約

地段第 2 9 9 號餘段闢設臨時康體文娛場所 (休閒

農場 )連附屬設施 (為期五年 )，並進行填土工程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K T S / 9 3 4 A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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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7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的代表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

六日要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更多時間準

備進一步資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第二次就

這 宗 申 請 要 求 延 期 。 自 上 次 延 期 後 ， 申 請 人 提 交 了 進 一 步 資

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  

6 8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 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。由於這是

第二次延期，而小組委員會已給予申請人合共四個月時間準備

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所以這是最後一次延期，除非情況極

為特殊，並有充分理據支持，否則以後不會批准再延期。  

 

議程項目 2 4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Y L - P H / 9 2 4  在劃為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的元朗八鄉  

粉錦公路第 1 0 8 約地段第 9 1 號 (部分 )、  

第 9 8 號、第 9 9 號、第 1 0 0 號及第 1 0 1 號  

闢設臨時可循環再造物料回收中心 (回收廢紙、  

廢舊五金及塑膠 )，並闢設附屬辦公室 (為期五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P H / 9 2 4 A 號 )  

 

6 9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的代表於二零二二年 十一月二

十一日要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更多時間

準備進一步資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第二次

就這宗申請要求延期。自上次延期後，申請人提交了進一步資

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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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0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 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 。由於這是

第二次延期，而小組委員會已給予申請人合共四個月時間準備

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所以這是最後一次延期，除非情況極

為特殊，並有充分理據支持，否則以後不會批准再延期。  

 

議程項目 2 5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Y L - P H / 9 2 7  擬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  

元朗八鄉第 1 1 1 約地段第 7 4 9 號 C 分段、  

第 7 5 0 號 B 分段餘段 (部分 )及第 7 4 9 號餘段 (部分 )  

經營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  

(單車用品專門店及便利店 )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P H / 9 2 7 號 )  

 

7 1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的代表於二零二二年 十一月十

六日要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更多時間準

備進一步資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第二次就

這 宗 申 請 要 求 延 期 。 自 上 次 延 期 後 ， 申 請 人 提 交 了 進 一 步 資

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  

7 2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 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 。由於這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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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延期，而小組委員會已給予申請人合共四個月時間準備

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所以這是最後一次延期，除非情況極

為特殊，並有充分理據支持，否則以後不會批准再延期。  

 

議程項目 2 6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N E - K T S / 5 1 6  在劃為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的上水古洞南坑頭

大布第 9 4 約地段第 3 4 4 A 號餘段 (部分 )及  

第 4 0 2 號 B 分段餘段 (部分 )  

闢設臨時公眾停車場 (只限私家車 )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N E - K T S / 5 1 6 號 )  

 

7 3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這宗申請獲選定納入精簡安排。根據

文件所載的評估，規劃署不反對有關臨時用途。  

商議部分  

7 4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 三年，至二零二五年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，只准許《道路交

通條例》所界定的私家車在申請地點停泊／存放或

進出申請地點；  

( b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的 任 何 時 間 ， 不 得 有 未 根 據

《道路交通 (車輛登記及領牌 )規例》獲發有效牌照

的車輛在申請地點停泊／存放；  

( c )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，在申請地點的當

眼處張貼告示，訂明僅限《道路交通條例》所界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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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私 家 車 可 在 申 請 地 點 停 泊 ／ 存 放 或 進 出 申 請 地

點；  

( d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實已獲接納的排水建議，

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e )  就 上 文 ( d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必

須時刻保養申請地點已裝設的排水設施；  

( f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

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 

( g )  就上文 ( f )項條件而言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

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

實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

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h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a )、 ( b )、 ( c )或 ( e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

的規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即時撤銷，不再另

行通知；以及  

( i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
( d )、 ( f )或 ( g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劃許可

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於 同 日 撤 銷 ， 不 再 另 行 通

知。」  

7 5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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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2 7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Y L - M P / 3 3 3  擬在劃為「露天貯物」地帶的  

元朗米埔青山公路—潭尾段第 1 0 4 約  

地段第 2 3 8 3 號 B 分段餘段 (部分 )和毗連政府土地  

闢設臨時貨倉和經營商店及服務行業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M P / 3 3 3 號 )  

 

7 6 .  秘書報告，申請地點位於米埔。梁家永先生已就此議項

申報利益，因為他在米埔區擁有一個物業。由 於 梁 家 永 先 生 擁

有的物業並非直接望向申請地點，小組委員會同意他可留在席

上。  

7 7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的代表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

七日要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更多時間準

備進一步資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首次就這

宗申請要求延期。  

7 8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 員會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 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除非情況

極為特殊，否則不會批准再延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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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2 8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Y L - N S W / 2 9 3  擬在劃為「未決定用途」地帶的  

元朗南生圍第 1 0 3 約和第 1 1 5 約多個地段  

進行綜合住宅發展連商業用途和社會福利設施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N S W / 2 9 3 號 )  

 

7 9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的代表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

十一日要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時間 準備

進一步資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首次就這宗

申請要求延期。  

8 0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 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 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除非情況

極為特殊，否則不會批准再延期。  

 

議程項目 2 9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Y L - N S W / 3 0 4  擬在劃為「未決定用途」地帶的元朗第 1 1 5 約

地段第 1 5 1 0 號及延展地段餘段 (部分 )和毗連政

府土地經營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 (地產代理 )，  

以及闢設公眾停車場 (私家車 )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N S W / 3 0 4 號 )  

 

8 1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這宗申請獲選定納入精簡安排，根 據

文件所載的評估，規劃署不反對有關的臨時用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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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議部分  

8 2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 三年，至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，不得有車輛排隊

至公共道路或倒車進出公共道路；  

( b )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，僅限《道路交通

條例》所界定的私家車可在申請地點停泊／存放或

進出申請地點；  

( c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的 任 何 時 間 ， 不 得 有 未 根 據

《道路交通 (車輛登記及領牌 )規例》獲發有效牌照

的車輛在申請地點停泊／存放；  

( d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

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e )  就 上 文 ( d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

九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

落實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

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f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排水建議，而有關建議

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g )  就上文 ( f )項條件而言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

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

實排水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

規會的要求；  

( h )  就 上 文 ( g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必

須時刻保養申請地點已裝設的排水設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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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a )、 ( b )、 ( c )或 ( h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

的規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即時撤銷，不再另

行通知；以及  

( j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
( d )、 ( e )、 ( f )或 ( g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

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撤銷，不再另行

通知。」  

8 3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
 

議程項目 3 0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Y L - N T M / 4 4 5  擬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  

元朗牛潭尾第 1 0 5 約地段第 4 1 1 號  

闢設臨時食肆 (為期五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N T M / 4 4 5 號 )  

 

8 4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這宗申請獲選定納入精簡安排。根據

文件所載的評估，規劃署不反對擬議臨時用途。  

商議部分  

8 5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三年，至二零二五年 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如申請人所建議，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每日不得

於下午六時至上午九時在申請地點作業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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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

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c )  就 上 文 ( b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

九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

落實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

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d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排水建議，而有關建議

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e )  就 上 文 ( d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

九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

落實排水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

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f )  就上文 ( e )項條件而言，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必須

時刻保養已裝設的排水設施；  

( g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a )或 ( f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 規劃許可

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即時撤銷，不再另行通知；以

及  

( h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
( b )、 ( c )、 ( d )或 ( e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

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撤銷，不再另行

通知。」  

8 6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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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3 1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Y L - S T / 6 2 9  擬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元朗新田潘屋村  

第 9 6 約地段第 2 1 8 號，以及第 9 9 約  

地段第 3 0 5 號、第 3 0 9 號、第 3 1 0 號 C 分段、  

第 3 1 0 號 D 分段、第 3 1 0 號餘段、  

第 3 1 1 號餘段 (部分 )及第 3 1 2 號和毗連政府土地  

闢設臨時公眾停車場 (貨櫃車除外 ) (為期五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S T / 6 2 9 號 )  

 

8 7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的代表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

日要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更多時間準備

進一步資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首次就這宗

申請要求延期。  

8 8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 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除非情況

極為特殊，否則不會批准再延期。  

 

議程項目 3 2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Y L - S T / 6 3 0  擬在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綜合發展包

括濕地修復區」地帶的元朗新田第 1 0 5 約地段

第 5 號及第 6 號 (部分 )和毗連政府土地經營臨時

商店及服務行業 (建築材料零售 )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S T / 6 3 0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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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8 9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張芝明女士借助

一些圖則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宗申請的背景、

擬 議 用 途 、 政 府 部 門 和 公 眾 的 意 見 ， 以 及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和 評

估。規劃署不反對這宗申請。  

9 0 .  委員並無就這宗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9 1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 三年，至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︰  

「 ( a )  如申請人所建議，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不得於每

日下午七時至上午九時在申請地點作業；  

( b )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，不得有車輛由申

請地點排隊至公共道路或倒車進出公共道路；  

( c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經修訂的排水建議，而

有關建議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d )  就上文 ( c )項條件而言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

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

實經修訂的排水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

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e )  就 上 文 ( d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必

須時刻保養已裝設的排水設施；  

( f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

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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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就上文 ( f )項條件而言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

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

實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

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h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a )、 ( b )或 ( e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劃

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即 時 撤 銷 ， 不 再 另 行 通

知；以及  

( i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
( c )、 ( d )、 ( f )或 ( g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

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撤銷，不再另行

通知。」  

9 2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V 所載的

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
[主席多謝高級城市規劃師／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張芝明女士及

張浩榮先生出席會議，解答委員的提問。他們此時離席。 ]  

 

 

屯門及元朗西區  

[高級城巿規劃師／屯門及元朗西招志揚先生及城巿規劃師／屯

門及元朗西黃綽雯女士此時獲邀到席上。 ]  

議程項目 3 3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H S K / 4 1 4  在劃為「商業 ( 4 )」地帶的元朗鳳降村路第 1 2 9 約  

地段第 3 2 5 5 號 (部分 )、第 3 2 5 6 號餘段 (部分 )及  

第 3 2 5 7 號餘段 (部分 )和毗連政府土地  

闢設臨時汽車修理工場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H S K / 4 1 4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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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3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這宗申請獲選定納入精簡安排。根據

文件所載的評估，規劃署認為有關的臨時用途可予容忍三年。  

商議部分  

9 4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三年，至二零二五年 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經修訂的排水建議，而

有關建議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b )  就上文 ( a )項條件而言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

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

實經修訂的排水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

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c )  就 上 文 ( b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必

須時刻保養申請地點已裝設的排水設施；  

( d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

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e )  就 上 文 ( d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

九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

落實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

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f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c )項，現時批給的規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

會即時撤銷，不再另行通知；以及  

( g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履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
( a )、 ( b )、 ( d )或 ( e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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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撤銷，不再另行

通知。」  

9 5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
 

議程項目 3 4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H S K / 4 1 5  擬在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帶及「住宅 (甲類 ) 2」地帶

的元朗厦村第 1 2 5 約地段第 2 6 9 號  

闢設臨時貨倉 (危險品倉庫除外 )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H S K / 4 1 5 號 )  

 

9 6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這宗申請獲選定納入精簡安排。根據

文件所載的評估，規劃署認為擬議的臨時用途可予容忍三年。  

商議部分  

9 7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三年，至二零二 五年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排水建議，而有關建議

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b )  就上文 ( a )項條件而言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

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

實排水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

規會的要求；  

( c )  就 上 文 ( b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必

須時刻保養申請地點已裝設的排水設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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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

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e )  就 上 述 ( d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

九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

落實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

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f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c )項，現時批給的規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

會即時撤銷，不再另行通知；以及  

( g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
( a )、 ( b )、 ( d )或 ( e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

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撤銷，不再另行

通知。」  

9 8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
 

議程項目 3 5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H S K / 4 1 6  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元朗洪水橋田心村  

第 1 2 4 約地段第 2 0 4 9 號餘段經營臨時商店及服務

行業，並闢設附屬辦公室 (為期五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H S K / 4 1 6 號 )  

 

9 9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這宗申請獲選定納入精簡安排，根 據

文件所載的評估，規劃署不反對有關的臨時用途。  

商議部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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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0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 五年，至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排水建議，而有關建議

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b )  就上文 ( a )項條件而言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

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

實排水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

規會的要求；  

( c )  就 上 文 ( b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必

須時刻保養申請地點已裝設的排水設施；  

( d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

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e )  就 上 文 ( d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

九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年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

落實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

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f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c )項，現時批給的規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

會即時撤銷，不再另行通知；以及  

( g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
( a )、 ( b )、 ( d )或 ( e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

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撤銷，不再另行

通知。」  

1 0 1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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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3 6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H S K / 4 1 7  在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帶及顯示為「道路」的地方的

元朗厦村第 1 2 5 約地段第 2 8 0 號 (部分 )、第 2 8 2 號

(部分 )及第 2 8 5 號 (部分 )和毗連政府土地臨時露天  

存放可循環再造物料 (包括金屬及塑膠 )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H S K / 4 1 7 號 )  

 

1 0 2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這宗申請獲選定納入精簡安排。根據

文件所載的評估，規劃署認為這項臨時用途可予容忍三年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0 3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三年，至二零二 五年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必須時刻保養現有的排水設

施；  

( b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三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二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申請地點現有排水設施

的狀況記錄，而有關記錄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

規會的要求；  

( c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星期內 (即在二零二三

年一月六日或之前 )，設置滅火筒，而有關情況必須

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d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

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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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就 上 文 ( d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

九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

落實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

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f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a )項，現時批給的規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

會即時撤銷，不再另行通知；以及  

( g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 

( b )、 ( c )、 ( d )或 ( e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

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撤銷，不再另行

通知。」  

1 0 4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V 所載的

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
 

議程項目 3 7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T M - S K W / 1 1 7  在劃為「綠化地帶」的屯門掃管笏第 3 7 5 約  

地段第 1 3 7 9 號 (部分 )， 1 3 8 0 號 (部分 )及  

第 1 3 8 1 號 (部分 )進行填土工程，  

以作准許的農業用途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T M - S K W / 1 1 7 號 )  

 

1 0 5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於二零二二年 十一月十一日要

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更多時間準備進一

步資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首次就這宗申請

要求延期。  

1 0 6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 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 資料當日起計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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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除非情況

極為特殊，否則不會批准再延期。  

 

議程項目 3 8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Y L- LFS / 44 5  擬在劃為「康樂」地帶的  

元朗流浮山第 1 2 9 約地段第 1 9 7 9 號 A 分段、  

第 1 9 7 9 號餘段、第 1 9 8 0 號 (部分 )、  

第 1 9 8 1 號 (部分 )及第 1 9 8 2 號 (部分 )  

闢設臨時貨倉存放汽車零件及建築材料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L F S / 4 4 5 號 )  

 

1 0 7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這宗申請獲選定納入精簡安排。根據

文件所載的評估，規劃署認為擬議的臨時用途可予容忍三年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0 8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有關

的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三年，至二零二 五年十一月

二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，不得有《道路交

通條例》所界定重量超過 5 . 5 公噸的車輛 (包括中

型貨車、重型貨車和貨櫃車拖頭／拖架 )在申請地點

停泊／存放或進出申請地點；  

( b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經修訂的排水建議，而

有關建議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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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就 上 文 ( b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

九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

落實經修訂的排水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

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d )  就上文 ( c )項條件而言，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必須

時刻保養申請地點已裝設的排水設施；   

( e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滅火水源和消防裝置建

議，而有關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

求；   

( f )  就上文 ( e )項條件而言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

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設

置滅火水源和消防裝置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

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g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實已獲接納的美化環境建

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規劃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

求；  

( h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a )或 ( d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劃許可

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即時撤銷，不再另行通知；以

及  

( i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 

( b )、 ( c )、 ( e )、 ( f )或 ( g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

的規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撤銷，不再

另行通知。」  

1 0 9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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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3 9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Y L - P S / 6 6 6  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  

元朗大井圍第 1 2 3 約地段第 4 7 7 號 A 分段 (部分 )、  

第 4 7 7 號 B 分段 (部分 )、第 4 7 7 號 C 分段、  

第 4 7 7 號 D 分段 (部分 )、第 4 8 3 號 B 分段 (部分 )、  

第 4 8 3 號 C 分段 (部分 )及第 4 8 3 號 D 分段 (部分 )  

闢設臨時公眾停車場 (私家車 ) (為期三年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P S / 6 6 6 號 )  

 

1 1 0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這宗申請獲選定納入精簡安排。根 據

文件所載的評估，規劃署不反對有關的臨時用途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1 1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 三年，至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，僅限《道路交通

條例》所界定的私家車可進入╱停泊在申請地點；  

( b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的 任 何 時 間 ， 不 得 有 未 根 據

《道路交通條例》獲發有效牌照的車輛在申請地點

停泊／存放；  

( c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實已獲接納的排水建議，

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d )  就上文 ( c )項條件而言，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必須

時刻保養已裝設的排水設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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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實已獲接納的消防裝置建

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

求；  

( f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 件 ( a ) 、 ( b ) 或 ( d ) 項 的 任 何 一 項 ， 現 時 批 給 的 規

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即時撤銷，不再另行通

知；以及  

( g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
( c )或 ( e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劃許可即會

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撤銷，不再另行通知。」  

1 1 2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V 所載的

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
 

議程項目 4 0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Y L - P S / 6 6 8  擬在劃為「康樂」地帶的元朗屏山第 1 2 2 約  

地段第 6 4 號及第 6 6 號、第 1 2 6 約地段第 1 3 7 號、

第 1 3 8 號、第 1 3 9 號、第 1 4 0 號 (部分 )、第 1 4 1 號

(部分 )、第 1 4 2 號 (部分 )、第 1 5 0 號 (部分 )、  

第 1 5 3 號及第 1 5 6 號進行填土工程，以作准許的康

體文娛場所 (山地單車訓練場 )連附屬商店及服務行業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P S / 6 6 8 號 )  

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1 3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屯門及元朗西招志揚先生借助一些圖

則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宗申請的背景、擬議 發

展、政府部門和公眾的意見，以及規劃考慮因素和評估。規劃

署不反對這宗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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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4 .  委員並無就這宗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1 5 .  一名委員詢問是否應附加批准條件，以在擬議發 展終止

後恢復申請地點的狀況。小組委員會備悉，批予在環境易受破

壞的地區作臨時用途的規劃許可一般會附加有關條件，而這項

條件並不適用於這宗申請，因為申請地點位於「康樂」地帶 (即

發 展 地 帶 ) 內 ， 並 會 進 行 永 久 填 土 工 程 以 作 申 請 地 點 的 准 許 用

途。另一名委員詢問在申請地點進行擬議填土工程時的排水安

排。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地點附近和鄰近的天水圍新市鎮現

時均有公共排水設施，而渠務署署長從排水角度 考慮，亦不反

對這宗申請。此外，城規會亦會附加批准條件，規定申請人提

交及落實排水建議，並須符合渠務署署長的要求。主席表示，

相關批准條件可應付委員對排水安排的關注。  

1 1 6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有效期至二零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止；除非在該日

期前，所批准的發展已展開或這項許可已續期，否則這項許可

會於該日期後停止生效。規劃許可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在申請地點展開填土工程前，須提交排水建議，而

有關建議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b )  就 上 文 ( a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申 請 地 點 完 成 填 土 工 程

後，落實排水建議及保養申請地點已設置的排水設

施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

求；以及  

( c )  倘未能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( a )或 ( b )，現時

批給的規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即時撤銷，不

再另行通知。」  

1 1 7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I I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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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4 1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Y L - T T / 5 7 3  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  

元朗第 1 1 8 約地段第 6 7 3 號 A 分段、  

第 6 7 3 號 B 分段、第 6 7 3 號 C 分段、  

第 6 7 3 號 D 分段及第 6 7 3 號餘段  

闢設臨時動物寄養所 (為期五年 )，  

以及進行附屬填土工程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T T / 5 7 3 號 )  

 

1 1 8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申請人的代表於二零二二年 十一月十

五日要求延期兩個月才考慮這宗申請，讓申請人有更多時間準

備進一步資料，以回應政府部門的意見。這是申請人首次就這

宗申請要求延期。  

1 1 9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，延期就這

宗申請作出決定，以待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。小組委員會 同

意，這宗申請須在收到申請人的進一步資料當日起計兩個月內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倘申請人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不包含重

要的內容，可在較短時間內處理，這宗申請可於較早的會議上

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小組委

員會已給其兩個月時間準備所要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除非情況

極為特殊，否則不會批准再延期。  

 

議程項目 4 2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Y L - T T / 5 7 4  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元朗大樹下西路  

第 1 1 8 約地段第 1 4 4 3 號 A 分段  

闢設臨時動物寄養所 (犬舍 ) (為期三年 )，  

以及進行附屬填土工程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T T / 5 7 4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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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2 0 .  城市規劃師／屯門及元朗西黃綽雯女士借助一些圖則，

按文件詳載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宗申請的背景、擬議 用途、

政府部門和公眾的意見，以及規劃考慮因素和評估。規劃署不

反對這宗申請。  

1 2 1 .  一名委員詢問有關擬議動物寄養所的業務運作事宜。城

市規劃師／屯門及元朗西黃綽雯女士回應說，有關業務運作與

提供狗隻日間護理服務類似，即在營業時間 (即上午九時至下午

六時 )內於申請地點照顧狗隻，然後把狗隻送回給狗主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2 2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

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 三年，至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

十五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︰  

「 ( a )  如申請人所建議，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必須把動

物關在已鋪設隔音物料和設有機械式通風及空調系

統的密封構築物內；  

( b )  如 申 請 人 所 建 議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的 任 何 時

間，不得在申請地點使用公共廣播系統、吹哨子、

使用手提揚聲器或任何形式的擴音系統；  

( c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經修訂的排水建議，而

有關建議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d )  就上文 ( c )項條件而言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

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

實經修訂的排水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

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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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就 上 文 ( d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必

須時刻保養申請地點已裝設的排水設施；  

( f )  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六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五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提交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

建議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g )  就上文 ( f )項條件而言，在批給規劃許可之日起計九

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)，落

實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

或城規會的要求；  

( h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a )、 ( b )或 ( e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劃

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即 時 撤 銷 ， 不 再 另 行 通

知；  

( i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
( c )、 ( d )、 ( f )或 ( g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

劃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撤銷，不再另行

通知；以及  

( j )  在這項規劃許可的有效期屆滿後，把申請地點恢復

為美化市容地帶，而有關狀況必須符合規劃署署長

或城規會的要求。」  

1 2 3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I V 所載

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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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4 3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Y L - T Y S T / 1 1 8 7  為批給在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污水

處理廠」地帶及「未決定用途」地帶的元朗

公庵路第 1 1 7 約多個地段和毗連政府土地作

闢設臨時貨倉存放電子產品連附屬地盤辦公

室用途的規劃許可續期三年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T Y S T / 1 1 8 7 號 )  

 

1 2 4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這宗申請是為規劃許可續期。根據文

件所載的評估，規劃署認為有關的臨時用途可再予容忍三年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2 5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續期申請。

這項規劃許可屬臨時性質，有效期為三年，由二零二 三年一月

四日至二零二六年一月三日止，並須附加下列條件：  

「 ( a )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必須時刻保養申請地點的現

有排水設施；  

( b )  在規劃許可續期之日起計三個月內 (即在二零二三年

四月四日或之前 )，提交申請地點現有排水設施的狀

況記錄，而有關記錄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規會

的要求；  

( c )  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，必須使設置在申請地點的現

有消防裝置時刻維持於有效的操作狀態；  

( d )  倘在規劃許可有效期內沒有遵守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a )或 ( c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批給的規劃許可

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即時撤銷，不再另行通知；以

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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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倘在指明日期當日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條件

( b ) 項 ， 現 時 批 給 的 規 劃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

於同日撤銷，不再另行通知。」  

1 2 6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 V 所載的

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
[主席多謝高級城市規劃師／屯門及元朗西招志揚先生和城市規

劃師／屯門及元朗西黃綽雯女士出席會議，解答委員的提問。

他們此時離席。 ]  

 

議程項目 4 4  

其他事項  

第 1 6 A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]  

A / Y L - K T N / 7 4 6 - 5  申請延長履行規劃許可附帶條件的期限  

(所涉地點位於元朗第 1 0 9 約地段第 1 3 5 3 號 ) 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 / Y L - K T N / 7 4 6 - 5 號 )  

 

1 2 7 .  秘書報告，這宗申請 (編號 A / Y L - K T N / 7 4 6 ) 於二零二

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獲小組委員會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許可，有

效期為三年。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於二零二二年

十一月十六日 (即在履行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( c )、 ( d )、 ( f )及 ( g )

項的指明期限屆滿前僅九個工作天 )，才收到申請人要求延長履

行該些規劃許可附帶條件的期限至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的

申請，因此建議小組委員會不考慮這宗延長履行期限的申請，

理由是沒有足夠時間在履行附帶條件 ( c )、 ( d )、 ( f )及 ( g )項的

指定期限屆滿前獲取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，而該等意見對城規

會考慮這宗申請而言至為重要。  

1 2 8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同意不考慮這宗第 1 6 A 條申請，

理由是沒有足夠時間在履行有關規劃許可附帶條件的指定期限

屆滿前獲取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，而該等意見對城規會考慮這

宗申請而言至為重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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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9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下午三時四十五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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